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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动公开

南建水〔2022〕12号

佛山市南海区住房城乡建设和水利局关于印发
佛山市南海区燃气企业诚信行为管理细则

（试行）的通知

各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，区各有关部门，各燃气经营企业：

根据《广东省燃气管理条例》等有关规定，我局制定了《佛

山市南海区燃气企业诚信行为管理细则（试行）》，现印发给你们，

请认真贯彻落实。执行中遇到问题，请径向区住建水利局反映（联

系电话：86320705）。

佛山市南海区住房城乡建设和水利局

2022 年 2 月 22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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佛山市南海区燃气企业诚信行为管理细则
（试行）

第一条 为加强我区燃气行业管理，规范企业行为，增强企

业诚信意识，推进诚信、守法经营，根据《城镇燃气管理条例》

《广东省燃气管理条例》《佛山市燃气管理办法》等的规定，结

合佛山市南海区实际，制定本细则。

第二条 本细则适用于佛山市南海区行政区域内持燃气经

营许可证的燃气经营企业（含分支机构、瓶装燃气供应站、加气

站等），以下简称燃气企业。

第三条 诚信行为实行统一管理、分级负责。佛山市南海区

住房城乡建设和水利局负责全区燃气企业诚信行为统一管理工

作（以下简称“区燃气主管部门”），并建立区燃气企业诚信行为

管理平台（以下简称“诚信平台”）。区燃气主管部门、各镇（街

道）燃气管理部门按职责分工，负责燃气企业的诚信行为管理工

作。

第四条 区燃气主管部门的主要职责：

（一）审核认定燃气企业的良好行为记录，录入诚信平台。

（二）收集燃气企业的不良行为记录并审核认定，录入诚信

平台。

（三）负责燃气企业诚信行为的年度考核和公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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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条 镇（街道）燃气管理部门的主要职责：

（一）负责收集本部门工作中发现及相关职能部门向其报送

的关于燃气企业的不良行为记录，审核后报送区燃气主管部门。

（二）协助区燃气主管部门做好燃气企业诚信行为管理的其

它工作。

第六条 诚信行为分为良好行为记录和不良行为记录。

第七条 本细则所称良好行为包括：

获得政府及职能部门或者行业协会表彰、评优评先及其他良

好评价、认定、认证（自主研发了国家鼓励、支持的相关燃气科

学技术，研发使用安全、节能、高效、环保的燃气新技术、新工

艺和新产品）等。

第八条 本细则所称不良行为包括：

（一）受到行政处罚或其他行政处理的；

（二）违反公平竞争、诚实信用原则的；

（三）其他违反法律、法规、规章、政策、标准规范强制性

条文规定的行为。

不良行为的类别和表现形式按《佛山市南海区燃气经营企业

不良行为考核量化标准》（详见附件 1）确定。

第九条 区燃气主管部门、镇（街）燃气管理部门或其他部

门作出的下列处理决定是认定燃气企业存在不良行为的依据：

（一）不良行为公示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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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责令整改通知书；

（三）行政处罚决定书；

（四）事故责任认定书；

（五）行政执法现场检查记录；

（六）其他行政处理文件。

第十条 区、镇（街道）行政管理部门作出的处理决定和其

他不良行为的公示，应抄送区燃气主管部门备案。区燃气主管部

门应将燃气企业不良行为在本部门诚信平台上公示。

第十一条 对燃气企业实行诚信档案管理。诚信档案记录内

容包括燃气企业及其分支机构、瓶装燃气供应站、加气站等的所

有行为。诚信档案保存期为 5 年。

第十二条 良好行为由燃气企业在获得之日起 30 天内凭书

面材料向区燃气主管部门申报。区燃气主管部门在收到书面材料

之日起 3 个工作日内对其进行审核认定、录入。录入良好行为的，

按以下标准加分：符合本细则第七条按区级 2 分/项、市级 3 分/

项、省级 4 分/项、国家级 5 分/项加分。加分计入年度诚信考核

总分，年度累计加分不得超过 10 分。

第十三条 区燃气主管部门对辖区内的燃气企业拟记录的

不良行为，应书面通知相应燃气企业。燃气企业可在 5 个工作日

内书面提出陈述、申辩。区燃气主管部门自收到燃气企业陈述申

辩申请书之日起 5 个工作日内进行复核后出具书面回复。逾期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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陈述、不申辩或其陈述、申辩理由不成立的，其不良行为录入诚

信档案。

第十四条 燃气企业的不良行为实行考核制度，计分表总分

为 100 分，每项不良行为的记分标准按《佛山市南海区燃气经营

企业不良行为考核量化标准》对应的分值计算，诚信行为考核最

终得分为不良行为考核得分加良好行为加分后的总和。

第十五条 对燃气企业诚信行为的考核以1年为1个考核周

期，考核等级分为优秀（95 分及以上）、良好（85-94 分）、合格

（70-84 分）、不合格（70 分以下）四个档次。上一考核周期的

累计得分不计入下一考核周期。

区燃气主管部门应及时将本年度的考核结果在本部门诚信

平台上向社会公布，公布时间为次年度第一季度。

第十六条 区燃气主管部门对由于燃气企业违法行为导致

安全责任事故等的严重不良行为应及时向社会公示，公示期为一

年，并可视当事人的整改情况延长或缩短公示时间。

第十七条 各镇（街道）燃气管理部门对存在不良行为记录

的燃气企业要加强监管，在《佛山市燃气管理办法》规定的检查

频次基础上增加监督检查和抽查频次，直至问题整改完毕。

第十八条 实行事前诚信承诺制度。本细则正式颁布后，参

与诚信考核的燃气企业每年第一个月签署诚信承诺书，报区燃气

主管部门备案，对拒不签订诚信承诺书企业，直接评级为不合格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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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新成立的燃气企业，次年参与诚信评级。

第十九条 建立诚信奖惩机制。

（一）对年度诚信考核评分为优秀等级的燃气企业：在南海

区各类创先评优活动中给予优先考虑或推荐；区、镇（街道）开

展燃气安全宣传、讲座等活动时予以优先选择。

（二）对诚信考核评分为不合格等级的燃气企业：

1.直接列为重点监管对象，由区燃气主管部门、相应镇（街

道）燃气管理部门增加检查频次。

2.对燃气企业法定代表人、安全负责人等进行约谈并公示。

3.针对存在问题，增加以下安全措施：每半年至少开展一次

入户安全检查、每季度至少开展一次全员安全培训、每季度至少

开展一次综合性燃气事故应急演练。

4.取消下年度诚信评级资格，不诚信行为全部整改完毕并经

区燃气主管部门、镇（街道）燃气管理部门复查合格后次年才具

备诚信评级资格。期间，在本部门网站上以不诚信燃气企业长期

向社会公示，同时，还可在本地其他公众媒体上进行公示。

（三）对违反有关法律法规的燃气企业，按照《城镇燃气管

理条例》《广东省燃气管理条例》《佛山市燃气管理办法》等有关

规定进行处罚。

第二十条 区燃气主管部门应当按照本细则的规定，认真履

行职责，对不按规范记录、推诿、拖拉或者滥用职权、弄虚作假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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徇私舞弊的工作人员，依法追究责任。

第二十一条 本细则由佛山市南海区住房城乡建设和水利

局负责解释。

第二十二条 本细则从印发之日起执行，试行 3 年。

附件：1.佛山市南海区燃气经营企业不良行为考核量化标准

2.燃气企业不良行为登记表

3.燃气企业不良行为公示表

4.燃气企业良好行为登记表

5.燃气企业良好行为公示表

6.佛山市南海区燃气经营企业诚信自律承诺书



佛山市南海区住房城乡建设和水利局办公室 2022年 2月 22日印发


